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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(41813300A00_attch1.JPG41813300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鑑於近日校園霸凌事件頻傳，請 各校加強反霸凌宣導並落

實學生生活教育工作，如有發現校園霸凌事件，應加強通報

並落實輔導工作，餘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99年12月23日臺訓（一）字第0990223882號函暨

本局99年12月15日第9949次局務會議主席裁（指）示事項辦

理。

二、為預防校園霸凌事件發生，請各校強化反霸凌宣導，並結合

品德、法治、人權及資訊素養等教育內容，教導學生霸凌行

為是一種「強欺弱、眾暴寡的不義行為」以及相應之法律責

任（如附件1）。

三、為防制與妥善處理校園霸凌現象，請各校確實依據本局函頒

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（如附件2），落實發現、處置與

追蹤等各階段通報及輔導機制。學校獲悉疑似霸凌事件後，

應立即進行調查並掌握事實，對行為人（疑似霸凌者）做出

妥善處置，進行觀念澄清與導正，及加強與當事學生家長之

溝通。另請各校妥善運用輔導機制深入了解受凌者遭霸凌之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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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，透過輔導晤談掌握當事學生之人格特質、情緒狀態，

除協助其平復情緒、理性應對外，並務求類此情事不再次重

演。

四、請各校規劃辦理校內人權法治、班級經營、親職及品德教育

等研習或工作坊時，納入校園霸凌防治與處理相關議題，提

升教師與家長對疑似校園霸凌現象之敏銳度與處理學生霸凌

行為之專業知能。

五、以上事項請各校落實並於相關會議或研習活動中重申呼籲，

俾減少校園霸凌事件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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